启农发〔2025〕124号

关于2025年中央农业专项第二批项目

实施方案的批复

各有关镇（园区）、有关项目实施单位：

根据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关于印发2025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等专项省级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农计〔2025〕20号）等文件精神，我局会同市财政局对各单位上报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审核，原则同意你们上报的项目实施方案（详见附件），现予以批复，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按照批复实施项目。经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是项目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和检查验收的依据。各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复要求实施项目，不得擅自变更建设主体、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及建设标准。项目实施期限以各项目实施方案中的实施进度为准。各项目单位要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及时收集、整理、保存项目申报、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等各环节的相关资料。要重视收集保存反映项目实施前后变化的图片资料。

二、规范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要根据《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1号）、《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3号）等文件要求规范使用项目资金。项目实施单位要加强资金核算和管理，严格按方案规定用途使用资金，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资金预算。项目资金支出票据及款项支付合规，手续齐全，无大额现金支出。项目单位要对支出票据和资金支付的真实性负责，要建立项目辅助账，严格按照会计核算的要求，收集、整理、保存有关凭证资料。严格执行项目审计制度，项目单位申请验收前，需聘请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对项目财务收支情况进行详细审计。审计报告作为项目验收拨款的前提条件。

三、项目实行绩效评价。对照省农业农村厅以及财政部门对项目绩效评价的要求，各项目单位要认真对照批复中项目指标要求，确保完成绩效指标。对不能完成绩效指标值的，项目验收实行一票否决，不予通过验收，该单位次年不再安排农业项目。

四、及时总结，做好迎查工作。项目年度任务完成后，项目单位要对照项目实施方案，就项目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管理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进行项目自查总结，并将相关档案材料及时装订成册，以备考核迎查。

附件：

1．2025年中央农业专项第二批项目资金安排使用明细表

2．2025年中央农业专项第二批项目实施方案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启东市财政局

　　　　　　　　　　　2025年9月26日

附件1：

2025年中央农业专项第二批项目资金安排使用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专项资金名称
	支持方向名称
	支持政策名称
	工作任务名称
	项目名称
	牵头科站
	实施主体
	资金预算安排情况
	备注

	
	
	
	
	
	
	
	
	合计
	中央财政资金安排
	省财政资金安排金额
	市县财政资金安排金额
	实施主体自筹资金金额
	

	1
	中央粮油生产保障专项资金
	实施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启东市2025年大豆单产提升整县推进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400
	400
	0
	0
	0
	220万列苏财农〔2024〕104号，160万列苏财农〔2025〕32号，20万列苏财农〔2024〕35号

	2
	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
	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能力
	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
	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
	2025年水稻机插覆膜试验示范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8
	8
	0
	0
	0
	苏财农〔2024〕104号

	3
	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动物防疫方向）专项资金
	实施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
	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
	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
	养殖环节病死动物从养殖户到区镇收集点运输劳务费补贴
	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109.73616
	103
	6.73616
	0
	0
	83.7万列苏财农〔2024〕104号，19.3万列苏财农〔2025〕32号，6.73616万列苏财农〔2024〕97号

	4
	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第二批）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应对旱灾
	防灾抗灾救灾
	启东市植保植检站
	启东市植保植检站
	98
	98
	0
	0
	0
	苏财农〔2025〕29号

	5
	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第三批）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应对病虫害
	水稻等重大病虫害监测与防控
	启东市植保植检站
	启东市植保植检站
	47
	47
	0
	0
	0
	苏财农〔2025〕42号

	
	合计
	
	
	
	
	
	
	662.73616
	656
	6.73616
	0
	0
	


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5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专项
支持政策名称：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

实施项目名称：启东市2025年度大豆单产提升整县推进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盖章）财政部门（盖章）
填报日期：2025年5月30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启东市常年种植大豆35万亩左右，分布在全市各区镇，栽培方式较为粗放。2022-2024年全市平均亩产为147.33公斤（统计数据）；2024年，启东市被省推荐增补为部级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2025年继续实施。项目总体技术思路：“优选品种、适时抢播、增密调控、绿色防控”。项目实施目标：2025年项目区产量力争比当地平均水平高5%以上。
一、实施范围

该项目覆盖全市各区镇。根据2025年全市规模种植情况，拟建成千亩方12个左右、百亩田30个左右，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推动全市大豆生产水平整体提升。（具体数量待遴选后确定）

二、实施内容

（一）对制约大豆产量的瓶颈环节实施补贴

制约本地大豆单产提升的因素较多，项目用80%以上的资金针对影响单产提升主要瓶颈环节进行物化、资金补贴，确保项目实施取得预期效果。
1、优质主导品种示范（推广）
目前我市大豆种植品种繁多、主导品种不明确，未能形成高产优势片区；通过项目推动，遴选高产、稳产优质大豆品种，提高优势主推品种的覆盖率。经市场调研，征询种植主体需求，拟采购通豆13、菏豆33、徐豆18、菏育13、淮豆19等优质品种发放到项目区。
2、化学调控促进稳健株型
大豆徒长、中后期倒伏是制约大豆高产的一大障碍，科学管理，适时采取科学化学调控措施，促进大豆壮秆稳长，可以有效提高大豆产量。对种子进行种衣剂拌种处理提高大豆苗期对病虫害的抗性。同时在大豆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推荐使用三十烷醇、芸苔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喷施，促进大豆稳健株型形成。项目区拟采购发放三十烷醇、芸苔素内酯等，指导农户实施好大豆健身栽培，为夺取大豆高产打下基础。

3、病虫绿色综合防控
大豆进入分枝、开花期后，豆荚螟、食心虫、斜纹夜蛾、甜菜夜蛾、烟粉虱等害虫危害较重，常常导致大豆落花、蛀荚而严重减产。拟针对本市危害较重的病虫发生规律进行监测，同时针对不同病虫害开展精准用药研究，为后续示范推广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为了提高绿色综合防控力度，本年度项目区拟采购发放62.5克/升精甲·咯菌腈、250克/升吡唑醚菌酯、4%高氯·吡虫啉、200克/升氯虫苯甲酰胺、25克/升高效氯氟氰菊酯等药剂，指导农户及时开展统防统治，以达到控害保产效果。同时拟采购夜蛾类诱捕器等物理防控设备和农伴侣·溶高效助剂。

4、科学施用肥料

农户种植大豆一般都不施肥，由于有根瘤菌固氮，大豆需氮量低于其他作物，但对钙、镁、磷、钾等元素肥料比较敏感，适当施用，增产明显。项目区拟采购发放新型中微量元素肥料（Ca+Mg≥15%，N≥13%）、含腐殖酸的复合肥（NPK≥40%）和磷酸二氢钾，指导农户科学施用，力争进一步提高项目区大豆产量。

5、示范推广高效农机具
实践证明，大豆全程机械化是提升大豆单产的重要一环，重点要抓好配套高效专业农机具推广应用，以达到一播全苗、科学田管、降低机收产量损失目的，促进大豆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在项目实施主体内，优先支持千亩方、百亩田的主体采购大豆精量播种机、无人机、导航、抗旱等应急设备，支持千亩方主体采购收获环节专用农业机械。补助金额不超过购机金额的50%，单个主体播种机械单机补助不超过3万元，无人机单机补助不超过3万元，抗旱设备单台套补助不超过1.5万元，单个主体收获机械单机补助不超过7万元。

（二）开展专题技术试验集成协作攻关

着力发挥推广、科研主力军作用，依托科研院校等技术专家团队，紧紧围绕“提单产、增效益”目标，开展大豆高产栽培技术研究集成攻关，充分挖掘品种、密度、肥料运筹、病虫草害防控等综合增产潜力，依托区域技术推广模式，做好技术培训与指导，坚持小面积高产攻关和大面积推广相结合，显著提高大面积单产水平。

围绕单产提升目标继续开展品种筛选、适当增密、适宜播期、化学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收减损等关键技术试验示范，开展高产优质多抗大豆新品种筛选；优化启东地区大豆单产提升栽培技术及防控技术并辐射推广，形成技术规程1项，开展技术培训、指导等工作。对启东市大豆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做好项目申报、方案制订、论证及验收工作。

（三）开展“四良技术”深度融合示范方建设。

围绕“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建立示范方100亩。集成展示大豆新品种及高产栽培技术，储备好品种及新技术，加强病虫害监测，对防治药剂和高效农药进行筛选，为大面积示范推广做样板。高产栽培技术展示内容：精细耕地、种子包衣、精量播种、科学肥水管理、病虫草害绿色防控、全程机械化等。对遴选的两个示范方参建主体开展的病虫监测、精细耕整地等环节给予补助，单个示范方补助总金额不超过10万元。
（四）开展高产攻关。

培植10个左右高产攻关田，开展大豆高产攻关建设，积极参与部、省、市级大豆高产攻关活动，认真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和成果。对项目实施区内单产达到250公斤以上的主体，根据攻关产量档次给予一定的补助，补助总金额20万元。

（五）开展大豆单产提升技术培训及宣传工作。

广泛宣传国家大豆油料振兴政策，树立项目标牌。邀请经验丰富、长期在大豆生产一线的专家开展大豆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培训2次以上；培训基层农技人员、种植户300人次以上；组织技术观摩2次以上；组织实施高产攻关样板田及高产攻关测产。
及时发现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做好防灾减灾等应急性技术方案，为种植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指导服务，全面提升全市大豆种植技术水平。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投入中央补助资金400万元。其中2024年结余资金20万元。
（二）明细预算。
	大豆单产提升项目经费预算表

	项目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万元）

	
	中央财政

	一、物化补贴
	240

	1、采购示范新品种种子
	41

	2、采购新型中量元素肥料等
	95

	3、采购生长调节剂、叶面肥
	15

	4、采购药剂和物理防控设备
	89

	二、机械购置补贴
	75

	1、机械购置补贴
	75

	三、专题技术试验集成协作攻关
	30

	1、专题技术试验集成协作攻关
	30

	四、“四良技术”集成示范
	15

	1、“四良技术”集成示范
	15

	五、开展高产攻关
	20

	1、高产攻关建设奖补
	20

	六、技术推广
	12

	1、观摩学习（含外出）、技术培训、现场观摩培训（含部、省等各级开放式现场会）
	9

	2、标牌制作
	3

	七、项目管理
	8

	1、信息服务、差旅费（交通费）、会议费、专家指导费、测产验收费、第三方核查费、资料费、档案整理保管、工作餐费等。
	8

	合计
	400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时间自2025年5月起至2026年5月止，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1. 2025年5—6月份：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广泛宣传发动，组织项目实施主体申报。筛选确定项目实施地点及规模。
2. 7月份：开展项目培训，进行大豆播种及苗期生产管理技术指导。
3. 8月份：进行大豆中期生产技术指导，开展大豆绿色高效栽培技术培训。
4. 9月份-12月份：继续抓好大豆中后期田间管理；根据核实结果，兑付项目补贴物资和资金，并指导补贴物资使用技术；组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宣传报道等活动；对参建主体进行测产验收。
5. 2026年1月—5月：做好项目总结工作；收集整理好项目档案；对项目取得的成效进行宣传报道；上报试点工作总结；对已完成的项目进行验收，谋划下一年工作。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千亩方
	≥5个

	
	
	
	百亩田
	≥20个

	
	
	
	示范面积
	≥5万亩

	2
	
	质量指标
	项目绩效完成情况
	良好

	3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4
	
	成本指标
	项目区比非项目区亩节本增效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6
	
	经济效益指标
	
	

	7
	
	生态效益指标
	病虫害损失率
	≤4%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集成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
	1套

	9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项目参与农户满意度
	≥90%


六、组织管理

1. 强化组织领导

坚持政府牵头抓总，部门协同配合，镇区具体落实的工作原则，全面强化组织领导，大豆单产提升整县推进项目由市成立的“全市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市农业农村局要统筹抓好工作推进和技术指导；市财政局要抓好专项资金落实；各相关镇区要强化政治担当，抓任务落地、到田、到主体，确保全面完成示范目标任务。

全市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周  滢  副市长

副组长：陆健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员：倪玮蔚市农业农村局副书记、副局长

成国华市财政局副局长

吴幸民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各镇区分管农业的副镇长
龚健威  市财政局农财科科长
施培花  市农业农村局财审科科长
郭燕波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由陆健局长任主任，倪玮蔚副书记任副主任，负责大豆单产提升整县推进项目工作的推进协调。
2. 强化项目推进
（1）成立项目实施小组。市农业农村局整合作栽、种子、植保、耕保、农机等技术力量，联合相关镇区农业技术人员，成立项目推进实施小组，负责全市大豆单产提升项目实施地点的落实、组织技术培训、防灾减灾应变技术措施落实、实施情况督查以及测产验收等工作。
①项目推进实施小组成员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分工

	施永军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高农
	主持项目

	王利华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副主任、农艺师
	植保、土肥

	董芙荣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站长、高农
	栽培技术

	龚飙
	启东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高工
	农业机械

	顾洪生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农
	质量安全

	徐荣
	启东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站长、高工
	农业机械

	胡要方
	南通市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
	助农
	栽培技术

	高雪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农
	病虫防控

	唐凯健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农
	病虫防控

	卢燕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农
	栽培技术

	杨旸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站长、农艺师
	病虫监测

	陆益平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研究员
	技术指导

	曹顶华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研究员
	技术指导

	张亚明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副站长、农艺师
	肥水管理

	陆娟娟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副站长、农艺师
	台账收集、培训管理

	范淑琴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病虫监测

	黄丽婧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培训管理

	龚伟杰
	启东市农村能源技术推广站
	农艺师
	农田建设

	倪嘉临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农
	台账管理

	王松花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病虫监测

	刘  剑
	合作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培训指导、台账收集

	袁赛丹
	寅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农艺师
	培训指导、台账收集

	王 方
	汇龙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农艺师
	培训指导、台账收集

	陈  鹏
	王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培训指导、台账收集

	丁海燕
	惠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高  农
	培训指导、台账收集

	张  唯
	北新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培训指导、台账收集

	卞佩佩
	东海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培训指导、台账收集

	何翠华
	南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农艺师
	培训指导、台账收集

	林  丽
	启隆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培训指导、台账收集

	邵金凤
	吕四港镇农村工作办公室
	畜牧师
	培训指导、台账收集

	卢 玉
	海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培训指导、台账收集


②专家技术指导小组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陈新
	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陈震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副站长
	

	沈迎春
	江苏省农药总站
	研究员
	

	王学军
	江苏沿江地区农科所
	研究员
	

	郁伟
	南通市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
	研究员
	


③项目联系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董芙荣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站长
	13962837166


④管理责任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倪玮蔚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副书记、副局长
	


	施永军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副主任
	18051658537


（2）建立挂钩包片指导制度。通过千亩示范方建设，推动适宜品种、技术和机具装备的示范试验、熟化集成和推广应用。相关镇按项目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抓住各个关键时段，及早落实本镇的项目工作。一要抓好项目示范区建设。在项目辐射带动区选择部分大豆种植户作为技术辐射户，并组织其参加观摩学习，发挥项目辐射带动作用。二要抓好苗情考察。设立苗情观察点，定期观察记载苗情动态，及时制定示范片管理规范。同时，要注重创建效果调研。三要抓好单产提升项目建设的宣传发动。强化辐射带动作用，对创建工作中的典型经验、成功案例要及时上报和宣传。四要抓好项目实施档案建立和管理。对项目实施有关文件、领导批示、项目实施方案、物化补贴发放清册、技术资料和宣传资料等要及时整理归档，专人管理，确保高产增效创建项目档案资料的完整。
3.强化督查考核。相关镇区要抓紧将项目落实到主体、到田块，健全种植档案、补贴台账。强化绩效考核，引入第三方中介对面积落实和示范建设等任务，绩效考核到片到主体，作为补贴发放的依据。严格落实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对绿色高质高效行动补贴政策，按项目规定奖补，调动建设主体积极性。强化典型引导，对在实施过程中涌现的典型案例，要利用各类媒体，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2025年省以上对市县转移支付专项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

工作任务名称：

实施项目名称：2025年水稻机插覆膜试验示范

实施单位名称（盖章）：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7 月12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为全面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按照省绿色高质高效片区建设“四个清单”要求，实施好绿色技术清单，加大绿色投入品占比，实现化肥农药减量，强化农机农艺融合发展，有效控制水稻恶性杂草的发生与危害，着力提升我市粮油产品品质和产量，2025年在我市试点水稻插秧覆膜一体化试验。

一、实施范围
2025年有意向在本市进行水稻机插种植，积极配合开展新型技术试验示范的主体，试验示范总面积100亩左右。

二、实施内容

（一）购置水稻插秧覆膜机一台（套）。

（二）组织开展试验示范。

（三）组织现场观摩培训。

2025年水稻机插覆膜试验示范主体名单

	序号
	所在区镇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实施面积（亩）
	备注

	1
	寅阳镇
	寅北村
	启东市禾润家庭农场
	19
	

	2
	惠萍镇
	永胜村
	启东市慧菊家庭农场
	76
	

	3
	东海镇
	东海镇村
	启东市永芳家庭农场
	8
	

	总计
	
	103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资金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8万元。

（二）明细预算。

表一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备注

	
	合计
	部级财政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一、机具购置费用
	3.5
	3.5
	
	

	二、试验示范补助
	3.0
	3.0
	
	原则上按每亩300元进行补助，对试验区产量损失较大的主体适当统筹部分资金给予补助。

	三、技术推广、信息服务、测产验收
	1.5
	1.5
	
	

	1．观摩学习、技术培训、会议费等费用
	1.0
	1.0
	
	

	3．测产验收等费用
	0.5
	0.5
	
	

	合　计
	8
	8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一年，时间自2025年4月起至2026年3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1．4-5月 组织调度水稻插秧覆膜试点意向，组织学习考察、技术培训，组织采购专用机械采购。
2．6-7月  组织实施主体开展水稻机插试验示范。
3．8-9月  进行田间生产技术指导、组织现场观摩培训活动。
4．10月-次年3月组织测产、检定，整理项目实施材料等，进行项目总结，谋划明年工作。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水稻机插覆膜试验示范点数量
	3个

	2
	
	质量指标
	项目绩效完成情况
	良好

	3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完成率
	≥100%

	4
	
	成本指标
	财政拨款
	100%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
	≥2项

	6
	
	经济效益指标
	
	

	7
	
	生态效益指标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9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其中明确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吴幸民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任
施永军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董芙荣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陆娟娟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
张佳新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农艺师
丁海燕   惠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高级农艺师
袁赛丹   寅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农艺师
卞佩佩   东海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项目联系人  施永军 18051658537
（二）管理责任人：
倪玮蔚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副书记、副局长  
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动物防疫补助）

工作任务名称：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

实施项目名称：养殖环节病死动物从养殖户到区镇收集点运

　　　　　　　输劳务费补贴

实施项目编号：

实施单位名称（盖章）：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盖章）    财政部门（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7月7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一、实施范围
启东市汇龙镇、北新镇、惠萍镇、寅阳镇、东海镇、南阳镇、合作镇、王鲍镇、近海镇、海复镇、吕四港镇

二、实施内容

（一）核对2024年1月-2024年12月全市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数量。

（二）发放养殖环节病死动物从养殖户到区镇收集点运输劳务费补贴（2023年禽、2024年羊、2024年50cm以下猪）。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109.7361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03万，83.7万元列苏财农〔2024〕104号，19.3万列苏财农〔2025〕32号，省级资金6.73616万列苏财农〔2024〕97号。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配套资金
	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发放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补贴
	109.73616
	103
	6.73616
	0
	0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一年，时间自2025年1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1月至2025年7月，全市各镇区核对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数据。

（二）2025年8月至2025年12月，发放补贴至区镇。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数量（头）
	20354

	
	
	
	养殖环节病死其他动物无害化处理率
	100%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扑杀动物扑杀率
	100%

	2
	
	质量指标
	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

	3
	
	时效指标
	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
	及时

	4
	
	成本指标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因扑杀不及时造成重大动物疫情扩散
	不发生

	6
	
	经济效益指标
	
	

	7
	
	生态效益指标
	病死动物造成环境污染情况
	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动物事件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9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政策实施的满意度
	≧90%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单位：

1．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2．启东市财政局；

3．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4．各区镇农业服务中心。

（二）管理责任人：

1．丁　君：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2．汤恩思：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3．张文昊：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术员。

（三）项目组成员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承担职务

	丁　君
	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组长

	汤恩思
	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员

	张文昊
	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员

	蔡　兴
	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员

	王丹丹
	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员

	钱　钰
	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员

	杨　健
	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员

	张心悦
	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员

	樊　捷
	汇龙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施夏夏
	南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周泽宇
	惠萍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沈淑闵
	寅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徐晓娜
	北新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朱晓庆
	北新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林时磊
	东海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张　程
	近海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苏守航
	海复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谭　飞
	吕四港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曹郁王
	圆坨角旅游度假区
	成员

	黄金金
	王鲍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联系人：丁君；联系方式：0513-83312746   13912430095

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5年启东市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二批）实施
工作任务名称：防灾抗灾救灾
项目名称：防灾抗灾救灾

项目编号：

承担单位名称（盖章）：启东市植保植检站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6月13日

启东市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二批）的通知”（苏财农〔2025〕29号、苏农计〔2025〕14号）精神，全面落实防灾抗灾救灾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本次资金补助主要对象为我市水稻种植面积50亩以上的规模种植户。

二、实施内容

本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防灾抗灾救灾物资采购，增强作物抗性，减轻灾情影响，引导种植户及时开展防灾抗灾救灾，全力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实现“粮食稳产丰收”的目标。

三、资金概况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9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98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市县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0万元。

（二）明细预算。

	项目建设内容
	实施对象
（作物防控）
	品种
（个）
	金额
（万元）
	备  注

	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物资采购）
	调节作物生长势                                                                                                                                                                                                                                                                                                                                                                                                                                                                                                                                                                                                                                                                                                                                                                                                                                                                                                                                                       
	3
	50
	生长调节剂3个品种

	
	增强作物抗逆性
	3
	48
	叶面肥3个品种

	合计
	
	
	98
	所采购物资主要依据各区镇汇总面积按比例发放（取整）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年，2025年7月起至2026年6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7-12月：

市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

1．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制及组织农技专家讨论；

2．召开植保、种植、作栽、土肥等相关专家联席会议，确定药剂品种并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3．药剂采购到位后，及时把物资发放给各区、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务）局；
各区、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务）局：

1．组织辖区内的补助对象进行调查摸底，在区镇公示栏内公示，及时把符合项目条件的补助对象情况汇总（详见表1）上报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

2．及时把物资、技术明白纸等发放至补助对象并签字；

3．发放完成后，及时把发放清册和公示情况加盖公章上报市植保植检站。

（二）2026年1-6月：在项目实施结束后，总结相关情况上报省植保植检站。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落实抗灾措施面积占受灾面积比例
	100%

	2
	
	质量指标
	用于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相关支出的比例
	100%

	3
	
	
	
	

	4
	
	时效指标
	救灾资金拨付落实及时率
	及时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减少农作物因灾损失
	减少损失

	6
	
	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不超过市场价格

	7
	
	可持续影响指标
	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
	保持稳定

	8
	满意度指标
	技术指导对象满意度指标
	技术指导对象满意度
	≥85%


六、项目实施管理责任制

（一）项目组成员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王利华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
	13861972200

	郭燕波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
	科长
	18351423260

	杨　旸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植保站
	站长
	17721648938

	张亚明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土肥站
	副站长
	15365494688

	张　健
	启东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副站长
	18051650278

	陈赛男
	王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15962892332

	王　方
	汇龙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5996508560

	季小健
	近海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主任
	13776974715

	丁海燕
	惠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高农
	13584661596

	张　唯
	北新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5851221225

	何翠华
	南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副主任
	18862831821

	袁赛丹
	寅阳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3861975868

	顾协和
	启隆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高农
	13862983413

	刘　剑
	合作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5962822140

	秦秋霞
	东海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5189422398

	卢　玉
	海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13912229933

	邵金凤
	吕四港镇农村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18351420163


（二）项目联系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联系电话

	王利华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
	13861972200


（三）管理负责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联系电话

	吴幸民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主任
	13912222978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6月13日

附表1

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项目补助对象情况表
	镇（区）：                                   作物： 水稻                                              单位： 亩

	序号
	镇别
	村别
	合作经济
组织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规模种植面积
	备注

	　
	　
	　
	　
	　
	　
	　
	　

	　
	　
	　
	　
	　
	　
	　
	　

	　
	　
	　
	　
	　
	　
	　
	　

	　
	　
	　
	　
	　
	　
	　
	　

	　
	　
	　
	　
	　
	　
	　
	　

	　
	　
	　
	　
	　
	　
	　
	　

	　
	　
	　
	　
	　
	　
	　
	　

	　
	　
	　
	　
	　
	　
	　
	　


填表人：
注：组织名称一栏中，无合作经济组织或家庭农场的可不填，水稻种植面积应为50亩以上规模种植户。
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5年启东市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三批）实施
工作任务名称：水稻等重大病虫害防治
项目名称：水稻等重大病虫害监测与防控

项目编号：

承担单位名称（盖章）：启东市植保植检站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6月9日

启东市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救灾第三批）的通知”（苏财农〔2025〕42号、苏农计〔2025〕19号）精神，全面落实水稻等重大病虫害防治，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本次资金补助对象为我市水稻种植面积50亩以上的规模种植户。

二、实施内容

水稻病虫监测工作由其他项目同步开展，本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防控物资采购，切实做好水稻等重大病虫害的防控，引导种植户及时开展防治，全力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的目标。

三、资金概况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47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47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市县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0万元。

（二）明细预算。

	项目建设内容
	实施对象
（作物防控）
	品种
（个）
	金额
（万元）
	备  注

	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物资采购）
	稻纵卷叶螟                                                                                                                                                                                                                                                                                                                                                                                                                                                                                                                                                                                                                                                                                                                                                                                                                                                                                                                                                        
	2
	25
	防治稻纵等药剂2个品种

	
	稻飞虱
	1
	13
	防治稻飞虱等药剂1个品种

	
	水稻病害
	1
	9
	防控稻瘟病等水稻病害药剂1个品种

	合计
	
	
	47
	所采购物资主要依据各区镇汇总面积按比例发放（取整）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年，2025年7月起至2026年6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7-12月：

市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

1．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制及组织农技专家讨论；

2．召开植保、作栽、种植等相关专家联席会议，确定药剂品种并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3．药剂采购到位后，及时把药剂发放给各区、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务）局；
各区、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务）局：

1．组织辖区内的补助对象进行调查摸底，在区镇公示栏内公示，及时把符合项目条件的补助对象情况汇总（详见表1）上报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

2．及时把药剂、技术明白纸等发放至补助对象并签字；

3．发放完成后，及时把发放清册和公示情况加盖公章上报市植保植检站。

（二）2026年1-6月：在项目实施结束后，总结相关情况上报省植保植检站。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面积
	4.7万亩次

	2
	
	质量指标
	有效遏制病虫暴发流行成灾
	有效

	3
	
	
	项目实施区统防统治覆盖率
	＞48%

	4
	
	时效指标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组织实施时效
	及时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防灾措施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效果
	重发区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农作物不出现大面积成灾绝收

	6
	
	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不超过市场价格

	7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有效保持重大病虫疫情灾情监测预警能力
	病虫害防控期内

	8
	满意度指标
	技术指导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灾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满意度
	≥85%


六、项目实施管理责任制
（一）项目组成员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王利华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
	13861972200

	杨　旸
	启东市植保植检站
	站长
	17721648938

	张　健
	启东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副站长
	18051650278

	陈　鹏
	王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助理农艺师
	18851429058

	王　方
	汇龙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5996508560

	季小健
	近海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主任
	13776974715

	丁海燕
	惠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高农
	13584661596

	张　唯
	北新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5851221225

	何翠华
	南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副主任
	18862831821

	袁赛丹
	寅阳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3861975868

	顾协和
	启隆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高农
	13862983413

	刘　剑
	合作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5962822140

	秦秋霞
	东海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5189422398

	卢　玉
	海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13912229933

	邵金凤
	吕四港镇农村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18351420163


（二）项目联系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王利华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
	13861972200


（三）管理负责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吴幸民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主任
	13912222978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6月9日

附表1

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项目补助对象情况表
	镇（区）：                                   作物： 水稻                                              单位： 亩

	序号
	镇别
	村别
	合作经济

组织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规模种植面积
	备注

	　
	　
	　
	　
	　
	　
	　
	　

	　
	　
	　
	　
	　
	　
	　
	　

	　
	　
	　
	　
	　
	　
	　
	　

	　
	　
	　
	　
	　
	　
	　
	　

	　
	　
	　
	　
	　
	　
	　
	　

	　
	　
	　
	　
	　
	　
	　
	　

	　
	　
	　
	　
	　
	　
	　
	　

	　
	　
	　
	　
	　
	　
	　
	　


填表人：
注：组织名称一栏中，无合作经济组织或家庭农场的可不填，水稻种植面积应为50亩以上规模种植户。



